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生活垃圾清运服务项目

招标文件
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生活垃圾清运服务项目，经校后勤管理处招标工作小组讨论同意，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校内公开招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生活垃圾清运服务项目

2、项目期限及内容要求、清运时间地点：

（1）项目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两年）

（2）旗山校区生活垃圾需在校方指定时间内（每日早上）、指定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校园，包括垃圾场等校园各点）完成清运作业，日产日清，并确保将清运垃圾按有关规定清运至福州市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场。

3、项目控制价：

（1）旗山校区生活垃圾控制价为每年20万（从事城市生活垃圾专用的垃圾压缩清运车辆，可吊挂倾倒240L和660L等型号垃圾桶）。

（2）备注：以上控制价包含清运服务所需人工费、车费、垃圾处理费、税费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的一切费用，校方不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
二、招标方式：校内公开招标；投标人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采取项目最低价中标。

三、投标人须知：

1、投标人资格及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业务范围包含垃圾清运等相关内容的企业或政府组织机构。企业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并具备有效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有效法人营业执照。 

2、不组织踏勘现场，投标人可以自行对工作现场进行考察，一旦参与投标即视同已完全阅读并认同本招标文件所有相关内容、并已充分了解项目情况。

3、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即日起至12月27日中午11:00时（工作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00）。递交投标文件时，投标人（代理人）必须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以做核对，一位投标人（代理人）只能代表一家单位进行投标，一人持多份投标文件的不予受理。

4、投标文件递交地点：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白楼三楼校园科4。

5、开标时间：2019年12月27日下午3 时。

6、开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求真楼附属楼后勤管理处一楼会议室。

7、中标公示：公示网站为福建中医药大学（www.fjtcm.edu.cn/）    

四、投标文件内容（备注：提供复印件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2、本单位有效期内的垃圾压缩车行驶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为原件并加盖公章，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则无需）。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为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承诺函（见附件二，加盖单位公章）
6、报价表（见附件三，加盖单位公章），报价应包括在承包期内清运服务所需要的如人工费、车费、垃圾处理费、税费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的一切费用。
五、投标文件要求：

1、所有投标文件采用打印方式，要求加盖单位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章（骑缝章无效）。

2、所有投标文件需装在一个文件袋中，按规定进行密封，封面写明投标单位、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文件袋封条需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无严格密封者后果自负。

3、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的方式。

注：未按要求和投标文件组成提供资料的，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投标材料作废。
六、评标原则：

1、评标办法：本项目投标人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采取项目最低价中标。若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招标人有权决定是否开标。

2、最高限价：旗山校区生活垃圾控制价为每年20万，作为本次投标最高限价，投标人报价超出项目最高限价的，按无效报价处理。

3、定标方法：
（1）经评标小组评审，投标人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最低价中标；若同等条件下，投标人总报价一样，现场进行二次报价，确定中标人。最终提出壹名总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作为中标人。

（2）经评标小组评审，认为所有投标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所有投标被否决后，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七、结算及付款方式：

1、本项目合同采用总价包干，甲方不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每季度完成清运工作后，服务方凭正规税务发票与校方进行结账。

八、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依据本招标文件报价表（附件三）中相关内容标准执行；且协议期间内，服务方需服从与接受校方监督检查及整改要求，清运过程中，若出现“落渣、漏渣”现象时，需及时清理干净。

九、其它说明与要求：

1、本招标工作在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标工作小组监督下公开进行，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2、没有实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将作废标处理。

3、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标工作小组对本招标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

4、附件一：《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附件二：《承 诺 函》

6、附件三：《报 价 表》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标工作小组    

                                         2019年12月24 日

附件一：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姓名)为我单位代理人，参加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生活垃圾清运服务项目投标活动。代理人在投标、合同签订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权。
特此委托。  
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单位(盖章) ：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承 诺 函

至：福建中医药大学
我单位愿意承接贵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生活垃圾清运服务”项目，项目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保证服从学校安排管理，自主完成本项目，不转包、分包。保证旗山校区生活垃圾清运做到日产日清（在每日早上9点前清运完毕），并确保将清运垃圾按有关规定清运至福州市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场，质量达到招标文件要求。
承诺人：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生活垃圾清运服务项目报价表

	序号
	项目内容
	报价
	备注

	1
	旗山校区全年生活垃圾清运服务
	每年           万元（超过20万为无效报价）
	1、服务期间，承运单位需服从与接受校方监督检查及整改要求。

2、如遇检查等特殊情况，需配合校方适当增加垃圾清运次数。

3、承运单位需确保将清运垃圾按有关规定清运至福州市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场。




注：所报价格应包括在承包期内清运服务所需人工费、车费、垃圾处理费、税费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的一切费用。
本报价表共计1页，必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方为有效。 

生活垃圾清运需在校方指定时间内（每日早上9点前）、指定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完成清运。

投标单位（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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